
抚松县国土资源局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
2015年第005号
根据吉林省国土资源厅吉国土资耕函[2015]259号农用地转用批复文件批准的《征收土地方案》，抚松县国土资源局经对被征地村征地补偿登记的复核，拟定了《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48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5条规定，现将《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内容和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土地补偿安置标准

土地补偿费：

菜田土地补偿费为被征收土地统一年产值6万元/公顷的10倍；

大棚土地补偿费为被征收土地统一年产值19.5万元/公顷的10倍；

林地土地补偿费为被征收土地统一年产值1.2150万元/公顷的6倍；

安置补助费：

菜田安置补偿费为被征收土地统一年产值6万元/公顷的15倍；

大棚安置补偿费为被征收土地统一年产值19.5万元/公顷的15倍；

林地安置补偿费为被征收土地统一年产值1.2150万元/公顷的6倍；

二、各被征地村征地补偿安置费用

土地补偿费  

抚松县林业局兴隆林场：0.7338公顷×1.2150万元×6倍=5.3494万元

抚松县抚松镇夹信子村：0.1181公顷×6万元×10倍=7.0860万元

抚松县抚松镇西川村：1.8177公顷×6万元×10倍=109.062万元

抚松县抚松镇西川村：0.1141公顷×19.5万元×10倍=22.2495万元

安置补助费  

抚松县林业局兴隆林场：0.7338公顷×1.2150万元×6倍=5.3494万元

抚松县抚松镇夹信子村：0.1181公顷×6万元×15倍=10.629万元

抚松县抚松镇西川村：1.8177公顷×6万元×15倍=163.593万元

抚松县抚松镇西川村：0.1141公顷×19.5万元×15倍=33.3743万元

四、农业人员安置办法

建设用地单位负责支付安置补助费，由集体自行安置。
五、其它

  土地补偿安置费用统一由被征地单位负责管理、分配和登记。

六、被征收土地四至范围内的土地所有权人和土地使用权人对本方案内容如有不同意见，请于9月18日前以林场或村为单位，以书面形式送达抚松县国土资源局耕地保护科。

联系人：王丽　　　　联系电话：6210613

七、本方案在征求意见后，报抚松县人民政府批准组织实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25条的规定，对批准后的《征地补偿安置方案》有争议，不影响组织实施。

特此公告
                                       抚松县国土资源局

                         2015年9月9日


